
個別服務章節                                                        津貼及服務協議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駐機構職業治療服務 
(中文譯本) 

 
I 服務定義 
 
簡介 
 
駐機構職業治療服務（服務）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治療，並就個別服務使用者之

訓練計劃及治療，向康復中心職員及殘疾人士家屬╱照顧者提供諮詢及示範。 
 
目的及目標 
 
服務提供治療、意見和協助，以幫助殘疾人士克服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及盡量

發揮工作潛能╱能力，使他們盡可能不受殘疾的影響。服務的最終目的，是幫助

殘疾人士不論在家中或在社區內均可在日常生活上發揮最大程度的功能。 
 
服務性質 
 
服務是以各種形式的臨床活動提供，主要內容包括日常生活技巧、溝通技巧、職

前／職業技能、感知肌能及感覺統合功能、消閒活動、輔助器材及環境改裝，以

及社區生活技巧。這項服務包括以下一系列的項目： 
 
(a) 就服務使用者在目標訓練範圍的功能進行臨床評估 
 
(b) 臨床診斷及治療 
 
(c) 製作、建議康復設備╱器材，並就其使用方法提供訓練 
 
(d) 就環境設計及改動提供意見 
 
(e) 為家長╱照顧者╱員工開辦教育及訓練課程 
 
服務對象 
 
在康復計劃方案內列出的康復服務單位接受服務的殘疾人士（包括有自閉症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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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這些單位包括：庇護工場、展能中心、中度弱智人士宿舍、嚴重弱智

人士宿舍及／或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以及為智障／肢體傷殘人士而設的輔助

宿舍。設有駐中心職業治療師或由社會福利署轄下中央輔助醫療服務課給予支援

的服務單位不包括在內。 
 
 
II 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營辦者將須符合下列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的臨床探訪次數 228機構職業治療服務

職業治療師定職人數（截

至 2000 年 4 月 1 日） 
 

2 一年內每月接受臨床介入個案的數

目 
35機構職業治療服務

職業治療師定職人數（截

至 2000 年 4 月 1 日） 
 

3 一年內的臨床評估╱診斷╱個別╱

小組治療次數╱節數 
760機構職業治療服務

職業治療師定職人數（截

至 2000 年 4 月 1 日） 
 
（備註及定義載於本協議附件） 
 
主要統計數據 
 
 每年每名職業治療師處理的新個案總數 
 
基本服務規定  
 
(a) 註冊職業治療師是服務的必要人員 
 
(b) 應向自閉症患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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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以下分階段推行的服務質素標準項目： 
 
 1999/2000  服務質素標準第 1，4，10，11 及 18 項 

2000/2001  服務質素標準第 3，12，16，17 及 19 項 
2001/2002  服務質素標準第 2，5，6，7，8，9，13，14 及 15 項 

 
 
III 社署對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社署會向服務營辦者履行「社署的一般責任」內臚列的職責。 
 
 
IV 資助基準 
 
就本《協議》涵蓋的現有服務單位，資助基準載於社署每年向各服務單位的機構

發出的最新通知書內。就新服務單位，資助基準載於那些單位開始接受資助前發

給機構的要約。 
 
服務單位必須按照最新版本的《整筆撥款手冊》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發出的

有效通函，遵守各項有關使用社會福利津助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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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及定義 
 
臨床探訪指純粹為提供臨床服務而到訪宿舍╱中心。一次臨床探訪相當於 1/2 日

服務，而「半日」即指連續服務為時最少 3 小時。一次為時少於 3 小時但多於

1.5 小時的臨床探訪可視作 0.5 次探訪，惟時數不能累積計算。 
 
接受臨床介入的個案只包括接受個別臨床介入（例如評估、診斷及治療等）的轉

介個案。 
 
臨床評估旨在取得服務使用者在特定範圍內的基線功能資料，再監察其往後一段

時間出現的轉變；而臨床診斷則指就制訂和推行個人或小組治療計劃，提出建議

和作出示範。就兩類臨床活動而言，每節為時應最少 30 分鐘，準備時間及跟進

工作不包括在內。 
 
個別治療時段指以單對單形式，利用明確而具目標的活動或方法，發展、改善及

╱或恢復所需功能的表現；為功能障礙作出補救；及╱或延緩衰退，最終目的是

讓服務使用者盡可能獨立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動。每節治療為時應最少 30 分

鐘，準備時間及跟進工作不包括在內。小組治療時段與個別治療時段的定義相

若，只是前者是以小組模式進行，每組一般包括兩至十名服務使用者。 
 
 

- 4 - 


